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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的宪法权利必须以政府的绝对保障为前提

加强对宪法权利的法律保护

莫纪宏

/ 宪法权利0是公民权利体系中的核心部分, 它区别于一般法律权利的最重要的特征就

是, 宪法权利必须以政府的绝对保障责任为前提。政府不能通过行使国家权力的行为来给予

充分保障的权利不能成为宪法权利, 而只能是通过立法设定一定法定条件而成立的 / 法律权

利0。立法机关不能通过立法来剥夺公民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宪法权利, 公民可以通过宪法权

利有效地对抗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行为。相对于一般的法律权利来说, 公民可以通过宪

法权利来防止政府权力的侵犯, 并以此来保证其他法律权利的实现。所以, 宪法权利的基本

特性是一种 / 法治性权利0 , 是现代法治社会 / 法治0理念的集中体现。

然而宪法权利的意义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政府和全社会应有的关注。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了宪法权利作用的发挥, 特别是宪法权利在实现法治中的制度价值。

根据现代宪政的基本原则, 宪法不是国家权力的产物, 而是人民契约的产物。因此, 法

律上的权利不是国家机关对公民的恩赐, 而是国家权力存在的合法性依据。 / 宪法权利0主

要产生于宪法作为 / 人民的总契约0以及 / 人民的授权委托书0的价值属性。因此宪法赋予

了每一个公民参与法治社会的基本的 / 行为可能性0。这些 / 行为可能性0是通过公民自身

的行为就可以实现的。相对于公民而言的 / 宪法权利0 , 其基本价值属性是 / 法治性权利0。

作为 / 法治性权利0的 / 宪法权利0是基于公民所承担的主权者的身份而产生的, 这些 / 宪

法权利 0的存在是为了维护宪法作为主权者的主体性。因此, 由宪法所确定的公民的 / 宪法
权利0其 / 行为可能性0指向于 / 宪法权力0在实际运作中的 / 合宪性0 , 根据监督和控制

/ 宪法权力0 / 合宪性0的需要, 公民所享有的 / 法治性的宪法权利0包括抵抗权、知情权

、请愿权、监督权、宪法诉讼权等, 这些 / 宪法权利0存在的目的是为了限制 / 宪法权力0

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偏离宪法的基本要求, 所以, 这些权利的特性在于维护 / 宪法0的权威地

位。另外, 在一个法治社会中, 政府必须对公民个人承担一定数量的绝对责任, 如对公民基

本人权的尊重, 对公民的最低社会福利的保障。这些政府责任在宪法中也表现为一种 / 宪法

权利0 , 即公民可以通过国家权力的保障获得的最低限度的人格尊严和人权权益。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 创制宪法与创制法律在宪法学上是性质截然不同的立法活动。创制

宪法的活动是人民意志的直接体现, 而创制法律的活动是人民意志的间接体现, 表现为立法

机关自身的意志。国家机关的立法权限可以通过创制宪法的活动来确定, 但却不能由立法机

关自己规定自己的立法权限。否则, 就违背了宪法赖以存在的最基本的人民主权原则, 立法



机关就成了国家权力的来源了。这种理念与人民主权的理念不相符合。从宪法学上来看, 宪

法制定权与立法权是两个不同概念, 宪法制定权属于人民, 它与主权相联系; 而立法权属于

立法机关, 它是一种国家权力。因此, 在宪法没有对国家机关所享有的立法权限作出修正之

前, 国家立法机关是无权来自行划分立法权限的。基于宪法和法律的性质导致了宪法和法律

对公民权利进行保护的功能之间的差异。宪法权利在法理上是人民之间契约的产物, 它的合

理性来自于人民在制定宪法时, 对人民所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的宣示; 对于宪法所没有宣示

的权利, 作为剩余权利, 人民仍然有权保留。法律权利是由立法机关创造的, 这些权利是围

绕着宪法权利的实现展开的, 是立法机关为了依据宪法履行自身保障宪法所保护的公民权利

的职责而对宪法权利所作的实现条件的规定, 因此, 从这一层意义上来看, 由立法机关所制

定的法律中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实质上是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的实现权, 是使宪法权利从主

观权利状态转变成客观中为公民所实际享有的权利的辅助条件。当然, 没有一般法律权利对

实现宪法权利的保障作用, 宪法权利在实践中也可以直接地为公民所真实地享有, 只是通过

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使宪法所保障的公民权利得到了更好的法律上的实现途径。不过, 立法

机关制定的法律所保护的公民权利是有条件的, 其中最重要的法定要求就是法律权利的设定

不得妨碍宪法权利的实现, 另外, 法律权利在实现宪法权利的过程中必须是有效的, 不能有

效地实现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的法律权利是不具有合法性的。相对于宪法权利而言, 公民

在行使法律权利的过程中就具有更大的选择权, 因为法律权利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手段性,

作为一种实现宪法权利的基本法律手段, 公民有权使用, 也可以有权不予使用。但是宪法权

利却是基于人民之间的契约而产生的, 任何公民个人无权自由地决定是否行使宪法权利。因

为相对于法律权利而言, 公民放弃宪法权利不仅仅会影响其个人的利益, 而且还会危及宪法

设定该种特定的宪法权利的价值背景, 所以, 宪法权利的实现方式与法律权利的实现方式完

全不同。

/ 宪法权利0是一种利益的综合保障权, 一方面, / 宪法权利0所对应的是国家、集体

和个人三者统一的利益; 另一方面, / 宪法权利0又可以给予公民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限度
的合法性保障。因此, / 宪法权利0是综合了权利的 / 意志性0与 / 利益性0的两个方面的

特点, 是一种 / 合法0、 / 合理0和 / 有效0的法律权利。

应当看到, 在 / 宪法权利0的价值属性范畴里面, 宪法的 / 应然性0是其内核。 / 法治0

、 / 人权0、 / 民主0、 / 自由0、 / 平等0等价值, 从各个方面奠定了 / 宪法权利0的价

值基础。相对于 / 宪法权利0而言, 宪法给予了法律权利以终极性的正当性保障。 / 宪法权

利0通过自身的功能可以有效地解决 / 法律权利0之间存在的各种价值矛盾, 对 / 宪法权利0

的 / 意志性0和 / 利益性0作出必要的调整。没有 / 宪法权利0在价值上的正确导向, 基于

法律权利所实现的利益就无法获得制度和实现条件的保障。

因此, / 宪法权利0包含了 / 宪法0与 / 权利0两个方面的价值属性, 既不能用 / 宪法0

的价值属性来简单的将 / 宪法权利0视为具有高于 / 法律权利0的效力, 也不能仅仅从 / 权

利0的自主性特征来将 / 宪法权利0简单地贴上 / 公权0的标签, 更不能与 / 公法权利0划

上等号。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 应当高度重视对宪法权利实现的司法保护。作为人权保护的最后法

律屏障, 司法机关可以通过对宪法权利法律保护中存在的法律争议的处理来明确宪法权利的

内涵, 使公民所享有的宪法权利成为一种不受国家权力随意左右的实体性权利。


